
高雄市政府災民短期安置收容作業執行計畫 

 
100 年 5月 12 日高市鳳山社局救助字第 1001014721 號函制訂 

 

壹壹壹壹、、、、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24 條、27 條。 

二、 社會救助法第 26 條。 

三、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四、 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貳貳貳貳、、、、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一、 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 

二、 民防法暨民防法施行細則。 

三、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四、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施行細則。 

 

參參參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為協助民眾免因災難、戰爭等災害，導致危害生活、生命安全，設

置災民短期安置收容處所，以降低災害影響，維持社會功能與運作秩序。 

 

肆肆肆肆、、、、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伍伍伍伍、、、、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政局、兵役局、高雄市各區公所 

 

陸陸陸陸、、、、    收容安置期收容安置期收容安置期收容安置期與協助方式與協助方式與協助方式與協助方式    

短期安置收容，以兩週至一個月為原則。包含緊急性、臨時性收容，以離

災避災為主要目的。 

 

柒柒柒柒、、、、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任務與任務與任務與任務與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一、 防災整備階段：由各區公所主責相關整備事項，社會局協助及督導 

(一) 一般災民收容安置整備： 

1、 考量氣候環境因素選定災民收容處所： 

各區公所考量災害種類、災害規模、人口分布、地形狀況等致災

屬性與潛勢風險，選定學校、廟宇、教會、社區活動中心或安全

之公共設施等，作為臨時災民收容處所，以因應預防性撤離或緊

急安置收容之所需。 

2、 選定優先及次要收容處所： 

為因應每年常態汛期或地震、海嘯等未預期之緊急或重大災害等

防災整備，應盤點調查最大收容能量之安置收容所能量或可能臨

時增設之地點，再從中擇定優先收容之處所加強整備。調查結果



應建立清冊與基本資料，並定期更新與公告。緊急收容安置空間

以每人室內地板面積 2平方公尺為計算容量原則。 

3、 規劃異地收容機制： 

收容處所之選定除以安全性為第一優先考量外，以在地、就近為

原則。惟為考量區里內若無適當之處所或第二次撤離時，仍應預

先規劃異地安置或區外備援之收容處所。 

4、 簽訂民間收容處所支援協定： 

為考量最適收容安置條件，而協調非公有設施做為安置收容所

時，可預先簽訂支援協定，以利提供災民服務。 

5、 整備民生設施設備及運補機制： 

安置收容所應有適當之空間標(告)示，基本通訊、衛廁、盥洗、

照明、消防等設施設備應確保堪用性，平日亦應定期檢查、維護

及保持整潔，尤以優先收容之處所應加強整備，各區公所應預先

調查廠商或民間相關慈善單位籌備收容救濟站之炊具、餐具、急

救包及民生物資必需用品等，並與廠商簽訂民生物資協定。除預

先儲備飲用水、糧食及必要民生物資外，部份道路易中斷之偏遠

山區可增置儲水槽、發電機、油料、瓦斯、炊事用具等。另應考

量緊急運送之平面道路路線、運輸資源及直昇機臨時起降場之地

點，以應備援。 

6、 跨機關整合機制： 

教育局、民政局、兵役局等相關局處應協助所屬學校、建物設施、

監管單位及協調軍方配合提供臨時收容安置處所之規劃與整備。 

7、 未來收容預先因應機制： 

市內興建學校或公共建築時，均應考量災時社區內之避災功能，

充當必要之收容安置處所，尤以偏遠地區更應注重。 

(二) 特殊弱勢災民收容安置整備： 

社會局對於特殊弱勢不適合收容於一般安置收容所之災民，如洗

腎病患、失親之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等對象，應另行規劃安排

照護條件較佳之安置處所以利健康照護。 

(三) 特殊弱勢族群機構住民安置整備： 

由社會局督輔導特殊弱勢族群機構訂定防救災收容安置整備應

變計畫，規劃災時收容安置及避險機制。 

(四) 宣導演練及建立民間資源： 

安置收容處所除公告外，對於潛勢危險程度較高之區域民眾，須加

強主動宣導民眾周知，並動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並加強規劃救濟

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並建立民間社會福利資源清冊，於災

害發生時，能迅速結合民間的資源投入災區搶（救）災工作。 

(五) 建立相互支援機制： 

各鄰近區公所應為相互聯盟支援，並由社會局規劃調度，或結合納

入軍方營區資源。若本市安置收容能量不足，則請鄰近縣市支援，



並報請中央協助。 

 

二、 災害應變階段： 

(一) 成立指揮協調機制： 

於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社會局除指派人員進駐輪值外，亦隨

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相關防救災應變處理與指揮協調支援等

任務。 

(二) 通知相關單位及機構加強防災準備： 

社會局通知各區公所、弱勢族群安置機構(如老人安養護中心、育

幼院、身心障礙教養機構等)單位，加強警戒與防災應變機制。 

(三) 收容場所開設準備： 

各區公所通知安置收容所管理人員做開設準備，若有災害發生之虞

時，應即開設收容場所及告知民眾，對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

婦、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應優先協助，必要時得增設收容安置處

所。開設後即向上一級災害應變中心回報開設之時間、數量及地

點，並依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持續定期回報直至結

束收容。 

(四) 收容場所管理維護： 

各區公所應妥善管理收容安置處所，如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

的供應及契約廠商聯繫、物資分配、環境清掃、簡易隔間、醫護照

顧、安全維護等事項。重大災害或戰時各區公所應成立災民收容救

濟分站，其任務內容如附錄一。 

(五) 安置特殊弱勢災民： 

經通報撤離或勸導撤離安置之特殊弱勢災民，協助安置至優先選

定之安置收容處所，並確認照顧條件與生活狀況，直至風險解除

可安全返家為止。 

(六) 協助特殊弱勢族群機構住民安置： 

密切保持與機構間之連繫，掌握高危險潛勢區之避險機制與因應

作為，若有災情擴大或須進一步協處時，須即時應變與支援。 

(七) 媒合民間人力資源： 

各區公所應媒合當地社區、社團組織等之協助，以維護良好生活環

境與秩序，並掌握安置收容者身心狀況之相關資訊。對於收容管理

之人力、物資、設備、器材、經費等若有不足時，由社會局主動協

助之。 

(八) 災民服務照顧： 

收容後須進行服務登記，含姓名、性別、年齡、原居住地、安置收

容時間、離開時間、電話等，發放領用物資亦須確實紀錄。並可視

收容安置人數與需要，成立成立相關作業組別進行管理。 

(九) 二次收容應變： 

安置收容期間仍應持續注意安全，若災情擴大或複合型災害發生，



警戒區域已涵蓋原安置收容處所時，為民眾安全或收容容量之需，

則該安置收容處所應予撤除，改以其他或外地適當收容安置處所。 

 

 

三、 災後復原階段： 

(一) 短期收容安置報結： 

1. 各項使用器材清潔回收保存。 

2. 清掃短期災民收容安置處所，點交原借用、徵用單位，如有損

壞辦理賠償。 

3. 各工作人員歸建，辦理工作檢討、統計、徵信或經驗交流等。 

(二) 短期收容安置轉銜： 

1. 若屬避災性質之短期收容，大部分民眾應可返家，針對無法或

不宜返家之居民，應儘早進行需求調查，以利安排後續居住及

生活事宜，社會局並應請社工員協助之。 

2. 若屬重大災害之短期收容，評估多數民眾無法返家，安置期間

較長，為保有家庭生活空間性與隱私性，宜啟動中期收容安置

處所或興建臨時組合屋、協助在外租屋等措施。 

(三) 中期安置：以六個月為原則。以提供適合營區、興建組合屋、租

金補助等方式協助受災家戶。 

(四) 長期安置：確定因災無家可返者，配合中央營建署規劃之修建、

重建、遷建等策略執行。 

 

 

捌捌捌捌、、、、    經費來源：由社會局或各區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玖玖玖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一、重大災害或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任務內容 

 
為達平時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事任務，依民防法及民防團隊編組

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之規定，社會局應編組設置戰時災民

收容救濟總站，區公所應編組設置戰時災民收容救濟分站，執行戰時災

民登記、收容、編管、服務、調查、宣慰、救濟、遣散等任務。任務內

容說明如下： 

 

(一) 登記 

1.派遣登記作業人員於收容救濟站內或其他適當地點受理災民登記。 

2.審查災民身分是否符合收容規定，若身分證或其他文件均遺失，可由

鄰里長或管區警員證明。災民各項簽章，可以蓋章或簽名捺指紋行之。 

3.辦理編號、登記，編造收容名冊並發給災民識別證。 

4.受理登記時應注意災民秩序維持及心理安撫。 

 

(二) 收容 

1.收容救濟站環境介紹、提供收容救濟站注意事項、生活公約等供災民

知悉。 

2.分配床位、寢具、餐桌、餐具等。 

3.災民集中供膳，以熱食為原則，可供應便當、自助餐或由災民自行炊

煮。如設置在附有營養餐之學校，可借用營養午餐之炊餐具。 

4.每日彙報收容安置人數，以便準備所需物資數量，必要時登入災民收

容管理系統。 

5. 每人每日膳食費，視當時物價指數調整由社會局訂定之。 

 

(三) 編管 

1.男女分管、安置，兒童隨親屬編組。 

2.老弱、孤幼、青壯分別編組，以期能運用協助工作。 

3.輕傷患者集中管理，以便醫療照顧。 

4. 協助居民之組織與會議：鼓勵並協助成立自治會、自救會等組織，

由災民中選任自治幹部，協助進行生活管理及代表與收容救濟站聯繫相

關會議或事宜。 

5.對具專長者，請其協助收容救濟站諸項事務，如炊事、水電、行政支

援等。 

6.收容名單之掌握，進出之管理。 

 

(四) 服務 

1.設置服務台或聯合服務中心，提供災民各項諮詢、各項資訊之公告、

補助金申請、醫療、代書、協尋親友或其他事項。相關服務人員的排班。 



2.協助災民申請各項救助、補助或資格認定，物資的發放等。 

3.提供休閒書報雜誌、視聽設備等，以安定災民心理。 

4.相關交通、就業、就學、醫療等協助。 

5.若收容時間較長，應考量提供如扥兒、親子活動、課輔、職訓、表演、

節日活動等，並可運用民間團體的資源。 

 

(五) 調查 

1.調查災民及受災狀況。 

2.調查災民有無謀生能力與專長。 

3.調查災民可投靠之親友、社會關係及住址、職業等。 

4.調查、瞭解災民心理狀態，特殊個案(兒童、老人、精神疾病、受創

傷者)之掌握。 

 

(六) 宣慰 

1.社會局或市政府人員，進行慰問或關懷災民受創心理。 

2.結合志工或熱心慈善團體，對災民進行安撫、生活照料及服務等措施。 

3.作業人員或志工應本同理心，隨時多給災民撫慰、關懷、鼓勵與輔導，

以建設其重建信心。 

  

(七) 救濟 

1.平時儲備或掌握之應備災物資，如膳食口糧、飲用水棉被、毛毯、睡

袋、夾克、帳蓬、照明設備、相關日常生活用品，如毛巾、臉盆、牙刷、

牙膏、漱口杯、拖鞋、毛毯、墊被等生活必需品，視災情狀況予以調配

使用。如有不足，得請求支援。 

2.發放災民救濟物資應注意必需性、公平性與適度性，避免引起紛爭與

浪費。 

 

(八) 遣散 

1.編造災民遣散名冊，協助返家或發放旅費，辦理惜別會。 

2.失依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少轉介送社會福利機構安置。 

3.有工作能力且有親友投靠者，予以輔導就業或以工代賑。 

 

各區公所及社會局災民收容救濟站依法編制職掌與分工，平日辦理民防

團隊訓練及參與各項演練活動，加強與各組成員溝通、協調，以因應災

害發生時之緊急動員。 

 


